
水產類 

 

申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案件審查簽辦單 

類 別 加 工 場 名 稱 場 址 負 責 人 
申請登記之 
加工作業區 
樓地板面積 

申 請 品 項 

農民 

農民團體 

     

平方公尺 

審查
單位 審 查 項 目 

審 查
結 果 備 註 審 查 人 簽 章 
是 否 

農 業 

1. 申請書基本資料填寫是否完整、正確。     

2. 是否檢附加工場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或農民團體設立文件影本。     

3. 是否檢附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4. 是否檢附「加工技術及食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水產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實務基礎訓練班」之及格證書。(申請人或其從業人

員至少 1 人取得證書，但申請人為農民團體者，應檢附 2 人以

上證書) 

    

5. 檢附使用原料證明是否符合規定。     

6. 是否符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特定品項加工產品及其加工

方式。(水產類為正面表列) 
    

7. 是否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影本。     

8. 是否檢附加工設施之使用執照影本。(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附)     

9. 是否檢附加工設施為自有或為配偶、直系血親所有之證明文件。     
10. 是否檢附加工設施坐落之土地為自有、國有或公有土地之證明

文件。(申請人為農民者免附) 
    

11. 加工場經營計畫是否合理且完整。     

建 管 加工場建築是否為合法使用。     

地 政 坐落土地是否符合土地使用法規。     

水 利 用水來源是否合法。     

衛 生 加工場是否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     

環 保 加工場之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計畫是否合理。     

審 查 單 位 
會 章 

審 查 單 位 承 辦 人 科 ( 課 ) 長 副 處 ( 局 ) 長 處 ( 局 ) 長 

農 業     

建 管     

地 政     

水 利     

衛 生     

環 保     

綜 合 意 見 
1.□審查事項符合，准其所請。 
2.□審查有應補正事項，退還申請人限期補正。補正事項： 
3.□審查事項不符合，應予駁回。理由： 

承辦人： 科(課)長： 副處(局)長： 處(局)長： 

備註： 
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實際業務職掌之單位為審查單位，得自行修正本表內容。 
二、有關衛生單位審查項目部分，得以現有之衛生查檢表執行會勘確認。 



           水產類                     

  1    

1.1 使用原料及品項清單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申請書-農民用 申請類別 
□ 首次申請 

□ 展延申請 

受文機關：ＯＯＯ政府 

申請事由：為申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依據「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

填具本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請惠予同意。 

申
請
人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通 訊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傳 真  電 子 郵 件  

通 訊 地 址  

設
場
地
點 

加 工 場 名 稱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加 工 場 地 址  

地 號  

加工設施面積 m2 
申請登記之加工作

業區樓地板面積 
m2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同意書字號 
 農 業 設 施 

使用執照號碼 
 

申

請

產

品 

原料別 

原料證明 加工方式 

國
產
溯
源
農
產
品 

驗
證
農
產
品 

有
機
農
產
品 

有
機
轉
型
期
農
產
品 

其
他
公
告
指
定
原
料 

分
級 

二
去
三
去 

分
切 

汆
燙 

熟
成 

乾
燥 

            

            

附註： 
一、 申請人應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資格。 
二、 設場地點所稱之建築物面積係指水產品初級加工設施之建築面積，申請登記之加工作業區樓地

板面積以二百平方公尺為上限；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填使用執照字號欄位。 
三、 申請產品僅限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且與經營計畫內容一致，空間不敷使用時，

得自行增列。原料別品項以大類(魚、貝、蝦、蟹、甲魚類)表示，產品品項以附件 1.1 增列。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 (簽章) 



           水產類                     

  2    

原料別 產品品項 

原料證明 加工方式 

國
產
溯
源
農
產
品 

驗
證
農
產
品 

有
機
農
產
品 

有
機
轉
型
期
農
產
品 

其
他
公
告
指
定
原
料 

分
級 

二
去
三
去 

分
切 

汆
燙 

熟
成 

乾
燥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水產類                     

  1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申請書-農民團體用 申請類別 
□ 首次申請 

□ 展延申請 

受文機關：ＯＯＯ政府 

申請事由：為申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依據「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

填具本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請惠予同意。 

申
請
人 

農 民 團 體 

名 稱 
 設 立 字 號  

代 表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傳 真  

通 訊 地 址  電 子 郵 件  

設
場
地
點 

加 工 場 名 稱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加 工 場 地 址  

地 號  

加工設施面積 m2 
申請登記之加工作

業區樓地板面積 
m2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同意書字號 
 農 業 設 施 

使用執照號碼 
 

申

請

產

品 

原料別品項 

原料證明 加工方式 

國
產
溯
源
農
產
品 

驗
證
農
產
品 

有
機
農
產
品 

有
機
轉
型
期
農
產
品 

其
他
公
告
指
定
原
料 

分
級 

二
去
三
去 

分
切 

汆
燙 

熟
成 

乾
燥 

            

            

附註： 
一、 申請人應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資格。 
二、 設場地點所稱之建築物面積係指水產品初級加工設施之建築面積，申請登記之加工作業區樓地

板面積以二百平方公尺為上限；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填使用執照字號欄位。 
三、 申請產品僅限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且與經營計畫內容一致，空間不敷使用時，

得自行增列。原料別品項以大類(魚、貝、蝦、蟹、甲魚類)表示，產品品項以附件 1.1 增列。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 (簽章) 



           水產類                     

  2    

1.1 使用原料及品項清單 

原料別品項 產品品項 

原料證明 加工方式 

國
產
溯
源
農
產
品 

驗
證
農
產
品 

有
機
農
產
品 

有
機
轉
型
期
農
產
品 

其
他
公
告
指
定
原
料 

分
級 

二
去
三
去 

分
切 

汆
燙 

熟
成 

乾
燥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水產類 

1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變更登記申請書-農民用 

受文機關：  

申請事由： 因農產品初級工場登記事項、經營計畫內容有所變動，依據「農產

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填具本變更登記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文件，請惠予同意。 

申
請
人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通 訊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傳 真  電 子 郵 件  

通 訊 地 址  

農 產 品 初 級 加 
工 場 登 記 字 號 

 

變更內容 
變更事項 

變 更 前 變 更 後 

□ 負 責 人 姓 名   

□ 加 工 場 名 稱   

□ 
加工產品品項及

加 工 方 式 
  

□ 
加 工 作 業 區 之 
樓 地 板 面 積 

  

□ 經 營 計 畫   

附註： 
一、 變更登記應於事先提出申請，並檢附欲變更登記之相關文件，以供審核。 
二、 負責人有變更時，其資格仍應符合「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第八條規

定。 
三、 經營地址變更者，因涉及加工場所安全衛生等條件之審查，故應重新申請登

記。 



水產類 

1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變更登記申請書-農民團體用 

受文機關：  

申請事由： 

 

因農產品初級工場登記事項、經營計畫內容有所變動，依據「農產

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填具本變更登記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文件，請惠予同意。 

申
請
人 

農 民 團 體 

名 稱 
 設 立 字 號  

代 表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電 子 郵 件  

通 訊 地 址  

農 產 品 初 級 加 
工 場 登 記 字 號 

 

變更內容 
變更事項 

變 更 前 變 更 後 

□ 負 責 人 姓 名   

□ 加 工 場 名 稱   

□ 
加工產品品項及

加 工 方 式 
  

□ 
加 工 作 業 區 之 
樓 地 板 面 積 

  

□ 經 營 計 畫   

附註： 
一、 變更登記應於事先提出申請，並檢附欲變更登記之相關文件，以供審核。 
二、 負責人有變更時，其資格仍應符合「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第八條規

定。 
三、 經營地址變更者，因涉及加工場所安全衛生等條件之審查，故應重新申請登

記。 



水產類 

1 

2.農民送件申請資料檢核表(請勾選) 
項
次 

應檢附書件(視申請情形類別檢附) 
申 請 人 自 主 檢 核 結 果

□初次 □展延 □變更 

1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申請書(或變更登記申請書)    

 1.1 使用原料及品項清單    

2 農民送件申請資料檢核表    

3 申請人(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4 農民之資格證明文件(下列文件擇一)    

 4.1.漁業執照    

 4.2.定置漁業權執照    

 4.3 養殖漁業登記證     

 4.4 區劃漁業權執照    

 4.5 專用漁業權入漁資格    

5 使用國產可溯源原料之證明文件(檢附下列文件一種以上)    

 5.1 溯源    

 5.2 產銷履歷    

 5.3 有機    

 5.4 有機轉型期    

 5.5 其他公告指定原料    

6 經營計畫    

7 加工設施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影本    

8 加工設施之使用執照影本(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附)    

9 產權移轉證明(加工設施為自有或配偶、直系血親所有者免附)    

10 使用合法水源之證明文件    

11 加工技術及食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及格證書    

12 水產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基礎訓練班之及格證書    

13 最近一年加工使用之主要原料來源及產品出貨紀錄    

14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    

附註： 
一、 本檢核表係依據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訂定之送件申請資料總表，申請者應備齊相

關文件並依序排列，如有不全、不符辦法規定或內容不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予以駁回；如因書面審查佐證需求，主管機關得要求申請者另行增加所檢附申請書件

或資料。 
二、 申請者應依下列申請情形檢附相關文件，並於檢核結果之申請人欄位進行自主確認： 

(一) 初次申請者，應檢附第 1 至第 12 項次之文件； 
(二) 展延申請者，應檢附第 1、2、3、4、6、13 及 14 項次之文件； 
(三) 變更申請者，應檢附第 1 至 9、11、12 及 14 項次文件，並依變更事項提出佐證文件。 

三、 除第 1 項及第 6 項文件不得更改格式外，其餘書件如不敷使用，得直接檢附證明文件。 
四、 第 6 項經營計畫應包含基本資料、使用原料資訊、生產計畫、預期產品銷售與規劃、設

備及器具、加工流程、加工場及其加工設施(備)配置圖、成品回收及其處理計畫、從業

人員健康檢查證明。 
五、 檢附資料如有影本者，所附資料應加蓋申請人私章及與正本相符字樣，以示負責。  



水產類 

2 

2.農民團體送件申請資料檢核表(請勾選) 
項
次 

應檢附書件(視申請情形類別檢附) 
申 請 人 自 主 檢 核 結 果

□初次 □展延 □變更 

1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申請書(或變更登記申請書)    

 1.1.使用原料及品項清單    

2 農民團體送件申請資料檢核表    

3 申請人(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4 農民團體之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5 使用國產可溯源原料之證明文件(檢附下列文件一種以上)    

 5.1 溯源    

 5.2 產銷履歷    

 5.3 有機    

 5.4 有機轉型期    

 5.5 其他公告指定原料    

6 經營計畫    

7 加工設施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影本    

8 加工設施之使用執照影本(免申請建築執造者免附)    

9 加工設施坐落土地之自有證明文件(擇一檢附下列文件)    

 9.1 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9.2 國有、公有土地承租契約書    

10 使用合法水源之證明文件    

11 加工技術及食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及格證書    

12 水產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基礎訓練班之及格證書    

13 最近一年加工使用之主要原料來源及產品出貨紀錄    

14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    

附註： 
一、 本檢核表係依據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訂定之送件申請資料總表，申請者應備齊相

關文件並依序排列，如有不全、不符辦法規定或內容不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予以駁回；如因書面審查佐證需求，主管機關得要求申請者另行增加所檢附申請書件

或資料。 
二、 申請者應依下列申請情形檢附相關文件，並於檢核結果之申請人欄位進行自主確認： 

(一) 初次申請者，應檢附第 1 至第 12 項次之文件； 
(二) 展延申請者，應檢附第 1、2、3、4、6、13 及 14 項次之文件； 
(三) 變更申請者，應檢附第 1 至 9、11、12 及 14 項次文件，並依變更事項提出佐證文件。 

三、 除第 1 項及第 6 項文件不得更改格式外，其餘書件如不敷使用，得直接檢附證明文件。 
四、 第 6 項經營計畫應包含基本資料、使用原料資訊、生產計畫、預期產品銷售與規劃、設

備及器具、加工流程、加工場及其加工設施(備)配置圖、成品回收及其處理計畫、從業

人員健康檢查證明。 
五、 檢附資料如有影本者，所附資料應加蓋代表人印章及與正本相符字樣，以示負責。 



水產類 

3 

3.申請人(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申請人(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黏貼處(正面) 

申請人(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黏貼處(背面) 



水產類 

4 

4.農民之資格證明文件 

請勾選檢附之佐證文件(下列擇一)： 

□ 漁業執照 □ 定置漁業權執照 □ 養殖漁業登記證 

□ 區劃漁業權執照 □ 專用漁業權入漁資格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水產類 

5 

4.農民團體之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水產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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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國產可溯源原料之證明文件 

請勾選檢附之佐證文件(下列擇一)： 

□ 國產溯源農產品 □ 產銷履歷農產品 □ 有機農產品 

□ 有機轉型期農產品 □ 其他公告指定原料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驗證合格證明文件應為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認證機關所認定單位(包含機關、學校及法人

單位等)核發，且證明文件應於有效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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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經營計畫 

一、基本資料 

 

 

 

加工場名稱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負 責 人  

加工場地址  

設 場 計 劃 
概 要 說 明 

(一)概述及設置目的：申請動機、設場生產的標的產品、使用原料來源、銷售

通路。 
 

(二)產品及其特性：產品介紹、產品屬性與特性、產品用途與用法、食品添加

物使用。 
 

(三)生產計劃與產能規劃：原料來源、生產計劃(計劃性生產排程)、產能評估

(設備數量與效能)、人員數量。 

 

附註： 

本設場計劃概要說明係為參考範例，提示申請人各項目可填寫之內容，申請人應依實際申

請之使用狀況予以撰寫，得自行決定撰寫格式或提出相關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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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國產原料來源 

三、加工製成率及產能(水產加工產品及其加工方式) 

 
  

原 料 別 

品 項 
來 源 

農產品原料 

產 季 

(月) 

原 料 量 

(公噸) 

加工佔比 

(%) 

預 估 

年使用量 

(公噸) 

備 註 
國
產
溯
源 

產
銷
履
歷 

有
機 

有
機
轉
型
期 

其

他 

 
自產            

非自產            

 
自產            

非自產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原 料 別 

加 工 方 式 

產 品 品 項 

原 料 

年使用量 

(公噸) 

製成率 

(%) 

年產量 

(公噸) 

批 次 

最大產能 

(重量/批) 

備 註 分
級 

二
去
三
去 

分
切 

汆
燙 

熟
成 

乾
燥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附註： 
一、製成率(%)指[年產量(公噸)/原料年使用量(公噸)]*100%。 
二、批次最大產能(重量/批)指單一時間內，加工場之所有設備同時作業時，所能生產的品項數

量，實際產能需考慮產品特性、生產時間、設備效能及品質水準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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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產品銷售與規劃 

 

五、設施(備) 

  

銷售量單位：公噸或公斤/年；年銷售收入單位：元/年 

通路別 
產品別 自產自銷 農/漁會 網路宅配 其他 小計 

 

年 銷 
售 量 

     

年銷售 
收 入 

     

 

年 銷 
售 量 

     

年銷售 
收 入 

     

 

年 銷 
售 量 

     

年銷售 
收 入 

     

 

年 銷 
售 量 

     

年銷售 
收 入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附註： 
為瞭解規劃銷售通路及預期收入情形，可依歷年或預估產量與產值填列，供審查參考。 

設施(備)名稱 設施(備)規格及型號 數量(單位)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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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工製程之流程圖 

七、加工場建築物、加工作業區及加工設施(備)配置圖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一、 加工流程應說明產品加工步驟、製程步驟之管控條件等資訊，供審核評估確認。 

二、 加工流程得以圖示或其他格式呈現，並與實際操作流程相符。 



水產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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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品回收及其處理計畫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一、 配置圖應標明長寬公尺，並以顏色或識別圖樣註明申請登記區域，其總樓地板面積以

二百平方公尺為上限。 

二、 配置圖應標註場區動線(人流、物流)、設施名稱及尺寸及製程管制區域，並應以顏色

或識別圖樣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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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本處理計畫內容應符合衛生福利部訂定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回收銷毀處理辦法」及相關

主管機關之規定，並敘明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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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廢棄物處理計畫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一、應將事業廢棄物處理流程及流向以文字、流程或圖示方式敘明，包括清除或再利用。 
二、若委託許可之清除廠商應檢附相關資料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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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廢污水處理計畫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應將場內廢污水處理方式以文字、流程或圖示方式敘明，可以欄柵、過濾、沉澱或稀釋等處

理方式排放，惟須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排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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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從業人員健康檢查證明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一、 申請人及場內作業員工應檢附近一年之健康檢查報告。 
二、健康檢查報告應包含一般勞工體檢及食品作業人員體檢項目，如 A 型肝炎、手部皮膚

病、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傷寒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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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工設施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影本(農民) 

 

7.加工設施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影本(農民團體) 

請勾選檢附之佐證文件： 

□容許使用同意書 □自有土地證明 □非自有土地證明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一、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之容許項目設施細目應為水產品初級加工設施

用途。 

二、 非自有農地者，應檢具農地承租契約書或使用同意書等相關租賃契約，其承租期間

於申請日起算不得少於 5 年；少於 5 年者，應另行提供續約或其他足以證明農地有

效利用之佐證資料，以供審核人員確認。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一、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之容許項目設施細目應為水產品初級加工設施

用途。 
二、 容許使用同意書之申請人如非申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之農民團體者，應檢附產權移轉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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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工設施之使用執照影本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加工設施面積於四十五平方公尺以下，且屬一層樓之建築），免附使用

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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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產權移轉證明文件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產權移轉證明文件包括：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物所有權狀、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法院發

給之不動產移轉證明書等，或其他足以證明產權移轉證明等相關文件。 



水產類 

19 

9.加工設施坐落土地之自有證明文件(農民團體) 

請勾選檢附之佐證文件(下列擇一)： 

□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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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使用合法水源之證明文件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合法水源證明文件包括：自來水公司水費收據影本、有效地面水水權(含臨時用水執照)、有

效地下水水權(含臨時用水執照)、免為水權登記證明文件、自來水公司同意供水或接水裝置

(水表)證明文件、農田水利會同意供水文件、合法購水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無違法使用地

下水所需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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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加工技術及食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及格證書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一、申請人或其從業人員至少 1 人(農民團體應有 2 人以上)取得本及格證書，且訓練總時數

應達四十小時以上；前述從業人員指於加工作業區實際從事農產品初級加工生產業務

之人員，未包含行政、會計等人員。 
二、本及格證書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辦理之教育訓練且經考試及

格所核發，其效期須為自申請日起 3 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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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水產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基礎訓練班之及格證書 

(佐證文件黏貼或檢附於次頁) 

附註： 

一、申請人或其從業人員至少 1 人(農民團體應有 2 人以上)取得本及格證書，且訓練總時

數應達三十小時以上；前述從業人員指於加工作業區實際從事農產品初級加工生產業

務之人員，未包含行政、會計等人員。 

二、本及格證書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辦理之水產類教育訓練且

經考試及格所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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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最近一年加工使用之主要原料來源及產品出貨紀錄 
一、主要原料來源 

供應者 電話 供貨日期 原料名稱 數量 備註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二、產品出貨紀錄 

產品名稱 出貨對象 電話 出貨日期 數量 備註 

      

      

      

      

      

      

(空間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列) 

備註： 
一、加工場應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完整保存其收貨之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憑證

或經上游供應者簽章紀錄；及完整保存產品出貨紀錄等文件至少 5 年。 
二、前揭來源憑證係指上游供應者出具的出貨(交易)憑證，例如統一發票、配售或標售之證

明文件、經簽章之普通收據、商用標準表單之出貨單、支付貨款單據或農民收據等足

以佐證產品來源文件。 
三、前揭經上游供應者簽章紀錄作為來源憑證，係指加工場自行依本規定記載必要事項製

成的進貨紀錄表單，並經上游供應者簽章確認記載事項。 
四、本紀錄表設計係為參考範例，提示申請人各項目可填寫之內容，申請人應依實際生產

狀況予以撰寫，得自行決定撰寫格式或提出相關佐證文件，內容足以追溯原料來源及

產品流向者，皆可視為證明文件，不限其呈現樣式。 

 



水產類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案件審查作業流程 

申
請
登
記
階
段 

申請人 

加工設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具農產加工專業之
相關單位 

必要時，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邀請相關單
位協助審查經營計畫 

會同衛生主

管機關實地

會勘 

通知申請人限

期補正或駁回 

受理申請書件及查核相關資料與初審 

提出申請 

審
查
及
會
勘
階
段 

核發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及登錄資訊系統 

取得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 

於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 5 年有效

期限內 

發
證
、
變
更
、
展
延
及
換
發
階
段 

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書表文件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協助辦理 

符合 

加工設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人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事項或經

營計畫內容變更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期滿前 3 個

月至 6 個月內；或逾 5 年有效期限 

申請展延；或重新申請登記 

原核定機關 

受理變更、展延或換發審查及核發登記證 

限期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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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字號編碼原則說明 

O-OO-O-OOO-OOO (10 碼) 

(縣市碼-產業類別碼-申請類別碼-年份碼-流水號)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字號為共十碼，包含縣市碼(英文字母，一碼)、產業類別

(羅馬字母，二碼)、申請者類別碼(英文字母，一碼)、年份碼(民國年，三碼)及流

水碼(羅馬字母，三碼)，編號規則說明如下： 

一、 縣市碼： 
字母 縣市  字母 縣市 

A 臺北市  M 南投縣 

B 臺中市  N 彰化縣 

C 基隆市  O 新竹市 

D 臺南市  P 雲林縣 

E 高雄市  Q 嘉義縣 

F 新北市  T 屏東縣 

G 宜蘭縣  U 花蓮縣 

H 桃園市  V 臺東縣 

I 嘉義市  W 金門縣 

J 新竹縣  X 澎湖縣 

K 苗栗縣  Z 連江縣 

備註：依中華民國身分證字號英文字首編號規則編列 

二、 產業類別碼： 
編號 類別 

01 農糧類 

02 水產類 

03 林產類 

三、 申請者類別碼： 
編號 類別 備註 

G 團體 G 代表 Group 

P 個人 P 代表 Person 

四、 年份碼：依民國年編列。 

五、 流水碼：自 001 起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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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防 蓋 印 

二、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範例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 

登記證字號：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登記字號為共十碼，包含縣市碼(英文字母，一碼)、產業類別(羅馬字母，二碼)、申請者類別碼(英
文字母，一碼)、年份碼(民國年，三碼)及流水碼(羅馬字母，三碼) 

加工場名稱 ： 同申請書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所 在 地 址 ： 同申請書 

負 責 人 ： 同申請書 

加工作業區之樓地板面積 ： 主管機關核定面積 平方公尺 

加工產品品項及加工方式 ： 依實際申請資料依序核定下列內容，無者或不符規定者免填 

水產加工產品及其加工方式：正面表列品項需以細項呈現 

 (一)分級： 冷凍虱目魚、冷凍龍膽石斑、冷凍白蝦 

 (二)二三去：冷凍虱目魚、冷凍龍膽石斑 

 (三)分切： 冷凍虱目魚、冷凍龍膽石斑 

 (四)汆燙： 冷凍九孔 

 (五)熟成： 冷凍午仔魚一夜干 

 (六)乾燥： 冷凍烏魚子 

 

   

<以下空白> 

縣(市)長 ○○○ 

OO 政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核發 

本證有效期間至  年  月  日 止 


